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适合对象

• 最适合有一年专利代理人经验，实务考试分数大
致在80上下，没有把握通过考试的人！

• 毫无经验的人，预计也不太听得懂！

• 但可以听我后几节课中，手把手教你分析2014年
考题的课程！



后续课程

• 专利神教掌门讲经（暂定）

• 001：综述（统计分析，得出方向）

• 002：手把手分析2014年考题

• 003：答复题和修改

• 004：撰写题

• 005：瞎蒙秘诀和必考陷阱



2014年实
务，出分
后投票



2006-2014实务，考题类型统计



2006-2014实务考题类型统计

李银惠专利战略网http://www.patent5.com



考题类型统计结论1

• 1、简述题必考

• 简述题就是考察审查指南里面的一些现
有规则，你记得下来，回答就行了。

• 只要把2006-2014年的全部关于简述题的
考题的答案，都记下来，就保证拿满分
了，因为翻来覆去就那么几个知识点。



考题类型统计结论2

• 2、撰写题必考，而且一定要考分案

• 撰写的固定套路，是本讲座必须要讲的关
键问题，有单独的视频课程去讲。



考题类型统计结论3

• 3、答复题中，正方题的出现频率高于反方题，但
按照发展趋势，2015年可能考反方题。

• 答复题无论正方题、反方题，都是考察对权利要
求是否符合专利法规定的评价。

• 而能够用于评价权利要求的法条，无非就是那么
几个，2006-2014年考试中已经全都出现过了，详
见后面考点统计。



2006-2014实务，考点统计

2014 用于评价权利
要求的法条
和例子

被评价的权利
要求是否有
一条有创造
性

撰写是否需要
分案

简述题内容

空气
净
化
器

权1：22.2新颖
性

细20.2必要技
术特征

权2:22.3创造性
权3：细22.1引

用主题错误
权4:26.4不支持
权5:25.1非专利

客体

权2有创造性（

标准答案认
为存疑，可
与审查员争
辩）

需要分案 独权的技术问
题和技术效
果



2006-2014实务，考点统计

2013 用于评价权利要
求的法条和
例子

被评价的权利要
求是否有一
条有创造性

撰写是否需要分
案

简述题内容

垃圾
箱

权1:22.2新颖性
细20.2必要技术

特征
权2：细22.1引

用主题错误
权3：26.4不支

持
权4:26.4不清楚

，缺乏引用
基础

权5:22.3创造性
26.4不支持
权6:2.2非发明客

体

客户自行撰写的
，不算权利
要求，所以
每一条都不
符合要求

需要分案



2006-2014实务，考点统计

2012 用于评价权利
要求的法条
和例子

被评价的权利
要求是否有
一条有创造
性

撰写是否需要
分案

简述题内容

冷藏
箱

权1:22.2新颖性
权2:22.2新颖性
权3:22.3创造性
权3:26.4缺乏引

用基础，不
清楚

权4:22.3创造性
权4:2.3非实新

客体

权2有新颖性，
权3有创造
性

需要分案 独权的技术问
题和技术效
果



2006-2014实务，考点统计

2011 用于评价权利
要求的法条
和例子

被评价的权利
要求是否有
一条有创造
性

撰写是否需要
分案

简述题内容

饮料
瓶
盖

权1:22.2新颖性
权2:22.3创造性
权3:26.4不支持

保护太宽
权4:26.4不清楚

缺乏引用基
础

需要分案



2006-2014实务，考点统计

2010 用于评价权
利要求
的法条
和例子

被评价的权利
要求是否有
一条有创造
性

撰写是否需要
分案

简述题内容

食品料
理机
（豆
浆机
）

评价自己撰
写的独
权的新
颖性和
创造性

需要分案



2006-2014实务，考点统计

2009 用于评价权利
要求的法条
和例子

被评价的权利
要求是否有
一条有创造
性

撰写是否需要
分案

简述题内容

头颈
矫
治
器
（
枕
头
）

答案没分案，但实
际明显应该分
案，一种检测
环境噪音时不
启动振动；另
一个是只止鼾
而不会惊醒用
户，两个不同
技术问题。

出席口头审理
的身份和资
格



2006-2014实务，考点统计

2008 用于评价权利
要求的法条
和例子

被评价的权利
要求是否有
一条有创造
性

撰写是否需要
分案

简述题内容

油炸
食
品
方
法
设
备

针对审查意见
修改后再答
复

以修改后的权
利要求为依
据作答复

需要分案



2006-2014实务，考点统计

2007 用于评价
权利要
求的法
条和例
子

被评价的权
利要求是
否有一条
有创造性

撰写是否需
要分案

简述题内容

包装
体

针对无效
宣告修
改后再
答复

以修改后的
权利要求
为依据作
答复

没有分案 法、细则、
指南关于
无效程序
中修改



2006-2014实务，考点统计

2006 用于评价权利
要求的法条
和例子

被评价的权利
要求是否有
一条有创造
性

撰写是否需要
分案

简述题内容

衣架
挂
钩

针对审查意见
修改后再答
复

以修改后的权
利要求为依
据作答复

无撰写



考点统计结论1

• 曾经出现过的用于评价权利要求的条款：

• 1、22.2新颖性
• 2、22.3创造性

• 3、细22.1引用主题错误（2013）
• 4、26.4不清楚（无引用基础）

• 5、细20.2必要技术特征（2013）
• 6、26.4不支持（保护太宽）

• 7、2.3非实用新型客体（2012）
• 8、2.2非发明客体（2013）
• 9、25.1非专利客体(2014)

必考条款

送分条款

难度条款

难度条款

少见条款

必
须
拿
下

拿
下



考点统计结论2

• 撰写新申请的权利要求书，需要分案，不
要犹豫。

• 简述题中，技术问题和技术效果的描述，
最近三年常出现，成为必考题。这本来也
是基本功。



评价权利要求的9个法条

• 曾经出现过的用于评价权利要求的条款：

• 1、22.2新颖性（每年必考）
• 2、22.3创造性（每年必考）

• 3、细22.1引用主题错误（2013）
• 4、26.4不清楚（无引用基础）

• 5、细20.2必要技术特征（2013）
• 6、26.4不支持（保护太宽）

• 7、2.3非实用新型客体（2012）
• 8、2.2非发明客体（2013）
• 9、25.1非专利客体(2014)

必考条款

送分条款

难度条款

难度条款

少见条款

必
须
拿
下

拿
下

(2013/2012/2011)

(2014/2013/2012/2011)



1、22.2新颖性

• 每年都是权1没有新颖性；

• 因此考试的时候，基本上可以确信权1也是
没新颖性的；

• 注意单独对比原则

• 注意抵触申请的陷阱

• 对比文件技术特征更多，损害新颖性；

• 对比文件技术特征更少，不损害新颖性。



1、22.2新颖性

• 2014

对比文件多出
来的技术特征



2、22.3创造性

• 一、确定最接近的现有技术
• （哪篇对比文件公开的技术特征最多，完全按照数量来就行了）

• 二、确定区别技术特征和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
• 区别技术特征是：“× × × × × × ”；
• 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是：“× × × ×”

• 三、确定是否存在技术启示

• 因为对比文件2没有出现将上述区别技术特征应用于对比文件1以解决上述实
际解决的技术问题的启示，因此权利要求2具有非显而易见性。

• 特征相同：1、技术特征是否被另一篇对比文件覆盖，是否出现；
• 效果相同：2、技术特征在另一篇对比文件中是否有完全相同的技术效果。
• 上述两点同时符合的时候，才没有创造性。

“两个相同”同时符合，才没有创造性。



2、22.3创造性

• 创造性是专利制度的基石，懂创造性就懂专利

• 创造性何止是每年必考，而且是唯一的重点

• 考试中创造性的标准远远低于实务工作中，放心
大胆以“两个相同”作为创造性依据，只要有任
何一个不相同，就可以认定为有创造性

• 考试中不存在模棱两可的公知常识，创造性仅以
对比文件实际出现的技术特征为依据

• 创造性考的是答复套路，而不是考判断是否正确



3、细22.1引用主题错误

• 2014

• 2013



3、细22.1引用主题错误

• 引用主题错误，不需要看说明书，只看权
利要求本身就能发现

• 2013/2014连续两年考，之前从来没有出现
过；这意味着2015很可能继续考



4、26.4不清楚（无引用基础）

• 第4款分为前后两大部分，截然不同

• 前一句是实质性缺陷，后一句是形式缺陷，这里是指形式
缺陷

• 形式缺陷不需要阅读说明书就可以发现。

2013年



4、26.4不清楚（无引用基础）

2012



4、26.4不清楚（无引用基础）

• 2011



5、细20.2必要技术特征

• 权利要求1是否缺乏必要技术特征，以说明
书表述的技术问题为准。



5、细20.2必要技术特征

• 2014



5、细20.2必要技术特征

• 2013



5、细20.2必要技术特征

• 2014/2013连续两年，权1同时缺乏新颖性，且缺
少必要技术特征，而2012年之前从来没有考过缺
少必要技术特征的细则20.2，所以2015年考这一
条的可能性很大。

• 是否缺少必要技术特征相对比较难些，但根据
2014/2013，考试中有明显的提示，说明书中具有
技术特征，但权利要求书中偏偏不写

• 需要一些技术理解力



6、26.4不支持（保护太宽）

• 第四款

• 前一句是实质性缺陷，后一句是形式缺陷，这里是指实质
缺陷

• 指的是权利要求概括了较宽的保护范围，而说明书中的实
施例并不能证明较宽的保护范围的技术方案均能够解决技
术问题

• 要求保护的范围超过了技术贡献的范围



6、26.4不支持（保护太宽）

• 2014年，权4



6、26.4不支持（保护太宽）

• 2013年，权3和5



6、26.4不支持（保护太宽）

• 2011年



7、2.3非实用新型客体

答案

2012年实务真题是判断无效理由是否正确



8、2.2非发明客体

2013



9、25.1非专利客体

2014



五步法

一、问题：权利要求1要解决的技术问题

二、必要：权利要求1的必要技术特征

三、上位：权利要求1的功能上位化

四、划界：划界前序部分和特征部分

五、布局：从权应先布局再撰写

一 二 三 四 五

问题 是 必须要 上位 ，但 划界 后才能 布局



以2014年真题为例

• 附件1：被评价的申请文件

• 附件2：审查意见

• 附件3：交底材料
• 对比文件1：一种家用空气净化设备

• 对比文件2：一种车载空气清新机

• 对比文件3：一种空气过滤器



2014真题交底书的概括

• 技术问题1：减少噪音（段1）

• 技术方案：消声结构（段3）

图1 （段4）图2 （段5）各一种结构

• 技术问题2：净化不彻底（段1）

• 技术方案：增加光触媒接触时间和面积

图3 （段6）图4 （段7）各一种结构
内行看门道：考试中有非常明显的强烈提示，技术问题和技术方案根
本就是明目张胆按照顺序出现在交底书中，一个一个等你排队枪毙。

总共8段话而已



（交底书+现有技术）决定权利要求

• 权利要求1的技术特征该写些什么？

不仅要看交底书中写的技术问题和技术方案

而且受到现有技术的限制

专利的保护范围，由发明人的创造（交底书）和别人在先创
造（现有技术）共同决定

• 2014年考题中，现有技术就是4篇

• 附件1：一种光催化空气净化器

• 对比文件1：一种家用空气净化设备

• 对比文件2：一种车载空气清新机

• 对比文件3：一种空气过滤器



附件1：一种光催化空气净化器



对比文件1：一种家用空气净化设备



对比文件2：一种车载空气清新机



对比文件3：一种空气过滤器



第一步：权利要求1要解决的技术问题

• 以判断非显而易见性的三步法确认技术问题

• 并不是写在交底书中的技术问题就一定是权利要求1要解决的技术问
题（但考试中直接就是，不用想三步法）

• 请形成三个思维定式（因为考试比实际工作容易多了）

• 1、交底材料明确写的技术问题，直接当权1的技术问题，

• 2、一般肯定有两个技术问题，因为肯定要分案

• 3、每个技术问题都占据单独一段或几段话，整段话都是
关于该技术问题和对应的技术方案（必要技术特征）



2014

• 2014年相当简单，直接把两个技术问题写
在了第一段，太厚道的出题老师了！！！



2013

• 难度大一些，但交底书依然标注出了明确的技术问题，只
不过位置有点狡猾，不好找，两个技术问题分别出现在第
5段、第8/9段



为什么非要先确认技术问题？

• 因为专利的保护范围由权利要求1（独立权
利要求）决定

• 权利要求1由必要技术特征构成

• 必要技术特征由技术问题决定

例如：有人发明带有 把手和杯盖 的水杯

• 若技术问题是：防烫；则必要技术特征是：带有把手；

• 若技术问题是：防尘；则必要技术特征是：带有杯盖；

针对不同的技术问题，权利要求1的必要技术特征是不同的



第二步：权利要求1的必要技术特征

• 2014
• 技术问题1：减少噪音，需要哪些必要技术特征？

• 说明书里照抄第3段即可

• 标准答案里，增加了“设置于第二过滤网与出风口之间的吸音材料支制成的消声结构”，

• 即，增加了“位置特征：第二过滤网与出风口之间”

• 和“材料特征：吸音材料”



必要技术特征的依据是解决技术问题

• 权利要求1中所有的技术特征都是必要技术特征，并非只
有“其特征在于”之后的才是必要技术特征

权利要求1必须具有足够的必要技术特征，否则不能解
决技术问题，就是细则20.2的问题

权利要求1又不能写太多的技术特征，因为会缩小保护
范围

• 因此，权利要求1应当是在最少技术特征的情况下，能够
解决技术问题。



必要技术特征挑选法

• 一切技术特征都是：零件+相互关系

2014
零件：壳体、进风口、出风口、风机、第一过滤网、第二过滤网、光催

化剂板、紫外灯、消声结构

相互关系：进风口位于壳体下部两侧，……诸如此类

挑选法

关键把零件选对



第三步：适当的上位化或者概括

• 原理是，发明人一般发明了具体的东西，但要获
得更大的保护范围，必须将具体的东西概括得更
广泛。

• 2014、2013年“消声结构”“通风孔”无从上位
化，但其他年度考题均有上位化。所以，不是一
定要上位概括，但要心里知道应当概括。

• 建议是功能上位化：功能词+万用词

• 能打开窗口的上盖（2012）、能运动后刺穿隔挡
片的拴体（2011）



• 实在没得可上位化的，就别上位化了

• 还是选准必要技术特征更重要



第四步：划界

划界别想
太多，凡是
最接近的对
比文件出现
过的特征，
就写在“其
特征在于”
之前

划界不重
要，没分数



第五步：从属权利要求的布局

• 关于引用关系，优先引用权1

• 方法是：从交底书中找一个特征就列一个



权利要求布局
权1：壳体、进风口、出风口、风机、第一过滤网、第二过滤网、光催化剂板、紫

外灯+消声结构

权2引权1：消声结构的第一种结构：图1

权3引权2：第一种结构的具体连接关系；

权4引权1：材料玻璃纤维棉

权5引权1：消声结构的第二种结构：消声器

权6引权5：消声片

权7引权6：消声片圆弧

权8引权7：圆弧分两道。

说明书中，看见一个特征就列进去
布局中;

每一段是一个引用序列；例如下面



*论证是否分案的套话*

• 必考，同新颖性、创造性一样必考

• 第一个技术方案对现有技术做出贡献的技术特征是×，因此其实际解
决的技术问题是×

• 第二个技术方案对现有技术做出贡献的技术特征是×，因此其实际解
决的技术问题是×

需要完整背下来，不管懂不懂

技术特征和技术问题不要自己概括，照抄交底书最好！



总结

• 记住五步法：

问题是必须要上位，划界后才能布局。

• 教你的都是考试中取巧的，考试中可以想
得少点，在自己实在不懂的情况下。实际
工作不一定如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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